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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1-034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211号”文件注册同意，同意北

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天宜上佳”）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人民币普通股47,880,000.00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人

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20.37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975,315,600.00元。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众环验字（2019）010049号”

《验资报告》审验，截至2019年7月18日本公司共募集货币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5,315,600.00元，扣除税后保荐及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

费及印刷费、新股发行登记费及上市初费、印花税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07,502,743.4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67,812,856.52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及结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907,707,959.57  

加：本年度利息收入  11,598,018.75  

减：本年度已使用金额  126,495,451.08  

减：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结构性存款期末余额  600,000,000.00  

减：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7 天通知存款期末余额  1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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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2,810,527.24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要求，制

定了《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本公司的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奥运

支行的上级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于2019年7月11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变更募投项目后，公司已与中信建投证券

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的上级分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绵阳分行于2020年10月27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

详细约定。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

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余额(人民币元) 备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316  35,872,518.9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15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支行 35440188000032234  10,166,057.05   

中国银行江油支行营业部 12261928858  16,771,951.24   

合计   62,810,527.24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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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尚未投入使用，具体情况详见附件附表一《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为有保本承诺的金融

机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

存单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7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

为 73,000.00 万元。公司本报告期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 
金额（元） 实际到账收益 

是否

赎回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结构性

存款 

2021.1.4- 

2021.4.6 
2.85% 600,000,000.00 4,370,000.00 是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结构性

存款 

2021.4.6- 

2021.6.30 
3.00% 600,000,000.00 4,200,000.00 是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七天通

知存款 

2021.1.5-2

021.3.10 
2.025% 200,000,000.00  731,250.00  是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结构性

存款 

2021.3.10-

2021.6.10 
2.95% 200,000,000.00 1,475,0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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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七天通

知存款 

2021.6.10-

2021.6.30 
2.025% 30,000,000.00   33,750.00  是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结构性

存款 

2021.6.30-

2021.9.30 
3.200% 600,000,000.00  否 

7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七天通

知存款 

2021.6.10-

2021.7.20 
2.025% 50,000,000.00   否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七天通

知存款 

2021.6.10-

2021.7.26 
2.025% 50,000,000.00   否 

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北京奥运支行 

七天通

知存款 

2021.6.10-

2021.7.26 
2.025% 30,000,000.00   否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七）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7月2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募投项

目“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制动闸片研发及智能制造示范生产线项目”变

更为“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截至2021年6月30日，“天宜上佳智慧交通

数字科技产业园项目”已累计投入12,655.98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附表二《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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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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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86,781.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649.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655.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5.72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①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②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③=②-①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④

=②/①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

辆制动闸片及闸瓦项目 
否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0 0 -26,000.00 0 2024-6-30 0 否 否 

天宜上佳智慧交通数字科技产

业园项目 
是 0 31,000.00 31,000.00 12,649.55 12,655.98 -18,344.02 40.83 2024-6-30 0 否 否 

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

组制动闸片研发及智能制造示

范生产线项目 

是 31,000.0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否 7,560.00 7,560.00 7,560.00 0 0 -7,560.00 0 2022-12-31 0 否 否 

超额募集资金 否 不适用 22,221.29 不适用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否 否 

合计 - 64,560.00 86,781.29 64,560.00 12,649.55 12,655.98 -51,904.0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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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年产 60 万件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动系统闸片及闸瓦项目：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项目所需部分设备已完成市场调研，并对接到部

分设备厂商，完成商务谈判； 

2、营销与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进入后疫情时代，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对各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公司业

务所处高铁行业正在逐步的回暖中，出于审慎的判断和考虑，公司报告期内暂未实施该募投项目。公司后续将结合疫情态势、行业情

况及国内地产市场情况等，对业务营销网络进行建设。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公司本年度委托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奥运支行，进行闲置募集资金管理，取得利息收入 1,081.00 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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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3)=(2)/(1) 

天宜上佳智慧

交通数字科技

产业园项目 

时速 160 公里动力

集中电动车组制动

闸片研发及智能制

造示范生产线项目 

31,000.00 31,000.00 12,649.55  12,655.98  40.83  2024-6-30  否 否 

合计 — 31,000.00 31,000.00 12,649.55  12,655.98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原因：1、时速 160 公里动力集中电动车组投放量低于预期；2、原募投项目涉及的产品存在被替

代的可能性；3、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压力，将资金用到最需要的领域，保障产业布局的实施进度。详见公

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